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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2019－001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合资公司——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

获工商管理部门名称预核准） 

 投资金额：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中闽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资1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省属企业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会议

纪要》（〔2017〕58 号）和《研究组建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会议纪

要》 （〔2017〕71 号），由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电力公司”）

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投资集团”）、福建省交

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交通集团”）、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高速集团”）四方合作建设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福建投资集团指定的投资主体，与省电力公司、福

福建交通集团、福建高速集团指定的投资主体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福建省充电基

础设施投资。  

2018年 4月 26 日，省电力公司、福建投资集团、福建交通集团、福建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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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分别代表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福建省充电

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拟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 1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

限公司出资 2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一）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133 号物价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聂津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新能源科技、电子科技、检测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系统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子

设备的租赁、销售；电子产品及配件的安装、销售；停车场管理；能源审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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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能源管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推广、服务、咨询；节能环保工程施工、维护；

清洁能源利用推广、咨询服务；汽车租赁；销售汽车（在鼓楼区、台江区、晋安

区、仓山区以外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

械电器设备；汽车项目投资；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研发推广；电动汽车充、换

电设备的制造、销售、维护、技术服务；电力设备批发、零售；电工器材、电机、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照明器具的生产、销售、租赁；电热取暖器的生产、销售；

对城镇燃气、供热、发电项目的开发、工程建设、管理；租赁机械设备；分布式

光伏工程施工；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公路旅客运输；机电设备安装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租赁；电

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工程施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叶国昌 

注册资本：30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

省际定线旅游、省际包车客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大型物件运输（二类）、客运站经营；巡游出租汽车客运；保险兼业代理（代理

险种：车险、责任险、货运险、意外险）；城区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房屋租赁；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劳动保护用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的销售；汽车租赁；代售机

票、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电子结算系统的开发及技术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从事装卸、搬运业务。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客车类

维修、货车类维修、乘用车类维修；汽车新车零售；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机械

与设备经营租赁；机动车充电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限

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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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庄路 233 号 1#楼 3F、4F 

法定代表人：陈国霖 

注册资本：159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仪

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杂、建筑材料、保健食品、玩具、工艺美

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工程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卷烟、雪茄烟的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获工商部门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 

2、公司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5 层 511 室

-1314（集群注册）。 

3、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宗旨：投资建设福建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5、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电气安装,其他建筑安装业，汽车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其他房地产业，汽车

租赁（不含营运），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

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及股东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1）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其中，国网电动汽车服务

（福建）有限公司出资 2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公司出资 15,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0%；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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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资方式：货币。 

（3）出资时间：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并开户后即到资 40%，其余资金 2024年

12月 31 日前全部到资。 

7、组织机构： 

（1）股东会。由合资各方组成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2）党组织。合资公司设立党组织，组织关系隶属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直属机关。 

（3）董事会。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名。国网电动汽车

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推荐 3名（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公司推荐 2名、福

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 1 人。董事在

股东推荐的基础上，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经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 1名，董事长由国

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推荐，副董事长由公司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任期不超过 3年。 

（4）监事会。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其中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

限公司、公司与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各推荐 1名；职工代表监事 2名（国网

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 1

名）。监事在股东推荐的基础上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经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福建省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推荐，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每届任期为 3年。 

（5）经理层。总经理 1人、副总经理 4 人和财务总监 1人。总经理由公司

推荐，副总经理由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公司、福建省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 1人，财务总监由国网电动

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 

（6）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具体职权、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由合资公司章程规定。 

8、经营期限：长期。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对外投资设立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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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完善产业链，抢占福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发展

先机，培育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目前，国内充电桩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前期投资较大，充电桩使用率较

低，盈利周期较长。公司本次参股投资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存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合资公司投资的充电基础设施业务受国家和地方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影响较

大，如果国家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和充电基础设施业务

带来不利影响。 

充电桩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众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抢占

市场份额，合资公司设立后还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行业走势，与各合资方密切配合，充

分发挥各合资方的优势，有效利用各合资方的资源，促进合资公司健康、稳定发

展。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2日 


